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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85 证券简称：键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6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于 2026 年 6 月 17 日以电话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6 年 6 月 17 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紧急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 7人，独立董事戴

志平先生和施珣若先生由于工作原因委托独立董事顾君黎先生表决。会议由董事

长朱剑波先生召集并主持，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召集人朱剑波先生已就

本次召开董事会的原因在会议上作出说明，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

的通知时限。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董事会通知时间的议案》

提请豁免董事会通知时限。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初步投资框架意向书>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环保助剂系列产品应用领域，加速产品在电子产业链的应

用，深挖电子制造绿色化转型需求，持续拓展市场份额，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

江苏键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通过收购与增资形式分别取得深圳市鑫

浩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浩瀚宇腾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上述股权

转让及增资完成后，拟分别取得标的公司 55%的股权。依托标的公司的技术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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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优势，一方面有助于延伸公司产品应用领域，加速电子行业客户认证导入，另

一方面有助于实现公司从传统化工向高端设备的产业延伸，优化业务结构。

经初步测算，本次收购及增资的金额合计预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10%即 1.7亿元，但总额不超过 3.2亿元，为保障交易顺利推进，董事会授

权公司管理层签署本次交易《初步投资框架意向书》。

本次签订意向协议涉及的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经初步测算预估，本次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等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的《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股权收购意

向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键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6月 19日


